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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 ）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 自治区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通知》的通知（ 宁地

税发〔2009〕60号）



概述：

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包括土地的开发，建造、销售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附着物、

配套设施等开发产品



01 开发产品竣工证明材料已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

02 开发产品已开始投入使用

03 开发产品已取得了初始产权证明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视为已经完工：



01 收入的确认



现金

现金等
价物

其他经
济利益

开发产品
收入范围：

销售开发产品

过程中取得的

全部价款

纳入开发产品价内
或由企业开具发票

作为代收代缴款项进行管理

未纳入开发产品价
内并由企业之外的
其他收取部门、单

位开具发票

企业代有关部门、单位和

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费

用和附加等

按规定全部确认为销售收入

收入的确认：



一次性全额收款

实际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凭据（权利）之日，确认收入的实现。01

收入确认方式：

分期收款方式

02
按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和付款日确认。

委托方式销售

根据支付手续费方式、买断销售、基价超基价双方分成和包销等不同形式，以不同方式确认。
04

银行按揭方式
03

销售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款确定收入额，其首付款应于实际收到日确认，余款在银行按揭贷款办理转账之日确认。



赞助

奖励职工
福利

捐赠

确认收入的方法和顺序：
对外
投资

分配给
股东或
投资人

抵偿债
务

换取其他企
事业单位和
个人的非货
币性资产

开发产品

视同销售：

01 本企业近期或本年度最近月份
同类开发产品市场销售价确定

02 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同类开
发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

03 按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确定



宁夏地区毛利率：

15%

非经济
适用房

银川市

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区
其他地区

5%

非经济
适用房

全区

3%
经济适用房
限价房
危房

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惠农区

吴忠市利通区

中卫市沙坡头区

固原原州区、开发区

10%
非经济
适用房



按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计毛

利额

扣除相关期间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

结算计税成本并计算此

前销售收入实际毛利额

将其实际与对应预计毛利额之

间差额

计入当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

项目合并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出具对该项开发产品实际毛利

额与预计毛利额之间差异调整

情况的报告以及税务机关需要

的其他相关资料

房地产产品收入计算：



其他：

企业新建的开发产品在尚未完工或办理房地产初始登记、取得产

权证前，与承租人签订租赁预约协议的，自开发产品交付承租人使

用之日起，出租方取得的预租价款按租金确认收入的实现。



02 成本、费用扣除



成本对象总成本÷成本对象总可售面积
可售面积

单位工程成本

已实现销售的可售面积×可售面积单位工程成本
已销开发产品

计税成本

计税成本

成本扣除：



非营利性且产权属于全体业主的，或无偿赠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

单位的，建造费用按公共配套设施费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公共
配套设施

属于营利性的，或产权归企业所有的，或未明确产权归属的，或

无偿赠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单位以外其他单位，单独核算其成

本。除企业自用应按建造固定资产进行处理外，其他一律按建造

开发产品进行处理。

开发产品

会所、物业管理场所、电

站、热力站、水厂、文体

场馆、幼儿园等配套设施

邮电通讯、学校、医疗设施
单独核算成本

给予的经济补偿可直接抵扣该项目的建造成本

抵扣后的差额应调整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成本扣除：



银行按揭
方式销售
开发产品

约定企业为购买方的按揭贷
款提供担保

不得作为费用在当期税
前扣除

向银行提供的保证金不得从
销售收入中减除

实际发生损失时可据实
扣除

委托境外机构销售开发产品的,其支付境外机构的销售费用(含佣金或手续费)不超过委
托销售收入10%的部分,准予据实扣除。

费用扣除：



因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而形成的损失，可作为财产损失按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

企业开发产品转为自用的,其实际使用时间累计未超过12个月又销售的，不得在税前

扣除折旧费用

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归集和分配，其中属于

财务费用性质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在税前扣除。

分摊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使用

借入方凡能出具从金融机构取得借款的证明文件，

合理分摊利息费用准予税前扣除。

建造开发产品借入资金

统一向金融机构借款 02

01

利息支出

其他：

费用扣除：



03 计税成本核算



建筑面积法

按已动工开发成本

对象建筑面积占开

发用地总建筑面积

的比例进行分配

公共配套设施

直接成本法

按期内某一成本对象的

直接开发成本占期内全

部成本对象直接开发成

本的比例进行分配

借款费用

占地面积法

按已动工开发成本

对象占地面积占开

发用地总面积的比

例进行分配

土地成本核算

预算造价法

期内某一成本对象

预算造价占期内全

部成本对象预算造

价的比例进行分配

借款费用

其他成本项目的分配法由企业自行确定

计税成本分配方法：



土地使用权投资该项土地开发、建造

其他土地开发、建造

以换取开发产
品为目的

首次分出开发产品时，按公允价

值和土地使用权转移中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计算确认该项土地使用

权成本

在投资交易发生时，按公允

价值和土地使用权转移中应

支付的相关税费计算确认该

项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成本

在投资交易发生时，按公允

价值和土地使用权转移过程

中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计算确

认该项土地使用权的成本

如涉及补价,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成本还应加上应支付的补
价款或减除应收到的补价款。

非货币交易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权

其他计税成本核算：



01
出包工程未最终办
理结算而未取得全
额发票

在证明资料充分的前提

下，其发票不足金额可

以预提，但最高不得超

过合同总金额的10％。

02
公共配套设施尚
未建造或未完工

03
应向政府上交但未
上交的报批报建费
用、物业完善费用

按预算造价合理预提建造费用

（必须符合已在售房合同、协

议或广告、模型中明确承诺建

造且不可撤销，或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必须配套建造的条件）

可以按规定预提。物业完善

费用是指按规定应由企业承

担的物业管理基金、公建维

修基金或其他专项基金。

预提费用特殊规定：



作为成本对象单独核算单独建造

作为公共配套设施进行处理
利用地下基础设施

形成

停车场

停车场核算相关规定：



04 特定事项税务处理



土地使用权投资已经结算计税成本

未结算计税成本

约定分配开发
产品

其应分配给投资方开发产品的计

税成本与其投资额之间的差额计

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并入当期，统一申报缴纳企

业所得税，不得在税前分配

该项目的利润。同时不能在

成本中摊销或在税前扣除相

关的利息支出

投资方的投资额视同销

售收入

本企业为主体联合
其他企业、单位、
个人合作或合资开
发房地产项目
该项目未成立独立
法人公司

投资方

取得该项目的营业利润

应视同股息、红利进行

相关的税务处理



其他：

企业以换取开发产品为目的，将土地使用权投资其他企业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企业应在首次取得开发产品时，将其分解为转让土地使用权和购

入开发产品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按应从该项目取得的

开发产品（包括首次取得的和以后应取得的）的市场公允价值计算

确认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或损失。



  房地产企业年度汇算
纳税申报注意事项

二



第23行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为不含增值税收入；

注意事项：

第25行填报销售未完工产品实际发生的营业税金

及附加、土地增值税，且在会计核算中未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额。

 在会计核算中未将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

值税计入损益的金额，才在第25栏填报。

第21行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第22行第1列减去第

26行第1列的余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

“税收金额”



感 谢 观 看

本课件供学习交流，如有错漏，以税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